
B6 律师服务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www.shfzb.com.cn

2020 年 7 月 20 日 星期一

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到海南代购牟利将受处罚
律师：通过网络转售也已纳入监管

据 《每日经济新闻 》 报道 ，

近日， 随着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

新政策落地实施， 新政免税品种类

从 38 种增加到 45 种， 其中新增加

了手机、 平板电脑等电子消费产品

以及酒类、 茶叶等。

这一波政策除了实打实让游客

享受到优惠之外， 还在代购圈里掀

起了一波 “海南热 ”。 众所周知 ，

由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 不少代购

出国采购的行程都受到了影响， 而

如此 “史无前例” 的离岛免税政策

一推出， 就吸引了不少代购涌向海

南免税店。

只是代购们还没高兴上几天，

国家海关总署就出手了。

海关调整监管办法

7 月 6 日， 为规范对海南离岛

旅客免税购物的监管， 促进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 根据国务院调整海

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的决定，

海关总署发布重新修订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对海南离岛旅客免税

购物监管办法 》 。 根据 《监管办

法》， 离岛旅客可在任意离岛免税

商店购买免税品， 采用线上方式购

买的， 购物人、 支付人应当为同一

人。 旅客购买免税品后， 搭乘运输

工具携运免税品离岛记为 1 次免税

购物。

值得注意的是， 《监管办法》

规定 ， 离岛旅客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 由海关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

理 ， 且自海关作出处理决定之日

起， 3 年内不得享受离岛免税购物

政策， 并可依照有关规定纳入相关

信用记录： （一） 以牟利为目的为

他人购买免税品或将所购免税品在

国内市场再次销售的； （二） 购买

或者提取免税品时， 提供虚假身份

证件或旅行证件、 使用不符合规定

身份证件或旅行证件， 或者提供虚

假离岛信息的； （三） 其他违反海

关规定的。

《监管办法 》 同时规定 ： 组

织、 利用他人购买离岛免税品的资

格和额度购买免税品谋取非法利益

构成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或者走私行

为的； 离岛免税商店有违反海关监

管规定行为或者走私行为的， 由海

关依照 《海关法》 和 《海关行政处

罚实施条例 》 的有关规定予以处

理；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除了对购物者， 《监管办法》

还对免税商店的销售行为进行了规

范： 离岛免税商店如果存在将免税

品销售给规定范围以外对象， 超出

规定的品种或者规定的限量、 限额

销售免税品， 出租、 出让、 转让免

税商店经营权等行为海关将责令其

整改， 并可给予警告。

对于在一个公历年度内被海关

警告超过 3 次的， 海关可暂停其从

事离岛免税经营业务， 暂停时间最

长不超过 6 个月； 情节严重的， 海

关可以撤销离岛免税商店注册登

记。 同时， 离岛免税商店还应当按

照进口货物补缴相应税款。

除此之外 ， 为了防止代购行

为， 此前的 《关于海南离岛旅客免

税购物政策的公告》 还对免税商品

的件数进行了规定。 对于代购尤为

青睐的化妆品和电子商品做出了限

购措施， 规定化妆品只能每次购买

最 多 30 件 ， 酒 类 每 次 不 超 过

1500ml， 手机每次最多 4 件。

转售牟利将受处罚

也有网友提出了疑问： 该如何

界定是不是代购？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张

宇浩表示， 根据海南离岛免税购物

新政 ， 如当年没有免税店购物记

录， 一次性购买 10 万元货物的行

为并未超过新规的额度限制， 因此

该行为本身并不违反规定。

但如果背回的货物在国内市场

重新被投放销售 ， 将违反相关规

定。 “此次海南免税政策调整， 主

要目的是通过释放政策红利， 让利

与消费者， 促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建设， 增强各界对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信心。 而倒卖、 代购、 走私

免税商品的行为， 将违背 ‘惠民’

这一政策调整的本意。”

张宇浩指出， 监管方要面临的

难点有两方面。 其一， 如何判断市

面上在售商品为海南的免税商品。

代购的转销途径一般是通过网络微

商的方式进行， 在 《电子商务法》

出台以后， 国家已加大对微信等平

台从事微商经营者的管控力度， 抱

有侥幸心理拟通过新规政策调整而

获利的风险依然很大； 其二， 如何

拿捏 “再次销售” 的尺度。 比如，

当行为人为亲友无偿代购的情况，

其亲友或基于双方之间的情感纽

带， 回赠以红包， 此时双方之间产

生的是买卖关系， 还是普通的相互

赠予关系？ 在对此类行为的尺度拿

捏或存在一定的困难。

股东请求撤销董事会决议 律师提醒可申请行为保全
据《证券日报》报道，近期，在小

股东杨子平“联合”二股东磐京基金

提议罢免公司总经理后， 大连圣亚

上演了一场爆裂的内斗戏码。 记者

通过相关渠道了解到， 目前相关股

东提起的诉讼已经获得法院受理。

股东起诉

请求法院撤销决议

“法院受理了，我们已经看到相

关文件。 ”7 月 6 日，大连圣亚公司

一家股东的负责人在电话里向记者

表示。 记者拿到的一份起诉状截图

显示，此次诉讼共有三个原告，均系

大连圣亚的股东， 被告为大连圣亚

公司， 诉讼请求为撤销大连圣亚董

事会七届十五次会议在 6 月 30 日

作出的 “关于解聘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议案”。 据了解，三位原告还将

追加诉讼请求。

记者了解到， 相关股东是在 7

月 3 日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递交诉状的， 法院已向大连圣亚发

出传票和应诉通知书。

据大连圣亚公告，6 月 30 日晚

经磐京基金提议， 大连圣亚董事会

以出现紧急情况为由召开临时董事

会会议， 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解聘

公司总经理肖峰的议案。 不过该次

会议召开程序是否合规， 各方还有

异议， 所以相关决议也一直未见披

露。“董事会七届十五次会议所审议

的内容作为紧急事项的理由也不充

分， 召集程序也不符合公司章程及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我们

也要提请撤销。”前述相关负责人向

记者讲道。

大连圣亚董事会七届十五次会

议决议已经在 7 月 2 日正式公告，

公开披露信息显示， 该次会议通过

了选举毛崴为公司副董事长的议

案， 并选举产生了董事会几个委员

会的委员和主任委员。但在会议上，

董事吴健、 肖峰和独立董事梁爽也

就相关问题发表意见， 认为公司目

前的董事会结构不合理不完善。

律师提醒

可以先申请行为保全

记者从相关人士处了解到， 据

法院传票上通知的信息， 该公司决

议撤销纠纷案将在 2020 年 10 月

14 日正式开庭。 “6 月 29 日股东

大会上才取得董事会控制权， 6 月

30 日就要罢免总经理。 杨子平一

方似乎急于全面取得公司的控制权

和经营权。” 据一位接近大连圣亚

的知情人士透露， 虽然监管部门在

相关函件中对于董事会召集召开程

序是否符合规定都还有疑问， 并做

了善意的提醒 ， 但相关方执意召

开， 并已多次要求对罢免肖峰一事

进行公告。

在 4 月 28 日提出罢免王双宏

和刘德义的董事职务， 以及提名四

名董事候选人名单后， 杨子平对于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两次延期均

表示不满， 并发表反对意见。 在 6

月 29 日的股东大会上， 杨子平提

名的 4 人中有 3 人进入董事会， 加

上其原来在董事会中的 2 人， 已牢

牢锁定董事会中的 5 席。 自此， 持

股 4%的 “小股东” 杨子平， 已拿

到了大连圣亚董事会的绝对支配地

位。 如果再实现对公司总经理的罢

免和更替， 将对公司经营进一步产

生影响。

“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

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 使判决

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

的案件， 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

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 责令

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

行为； 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 人民

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

施。” 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胡明明律

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距

案件开庭还有近三个月的时间， 为保

证相关当事方利益， 可以向法院申请

行为保全， 申请法院裁定对相关决议

暂时不得执行。”

记者关注到 ， 2019 年奥维通信

的一次撤销决议纠纷案中也曾涉及行

为保全。 当时二股东杜方起诉奥维通

信， 请求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杜方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向法院申请行为保

全， 法院最后裁定在案件判决生效

前， 公司不得执行作出的 2019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不得基于该

股东大会决议办理董事会成员的工商

变更登记、 备案。

（李勇）

长租公寓“高进低出”

律师：房东租客谨防风险

据 《经济日报》 报道， 随着毕

业季到来 ， 租赁住房需求集中释

放。 然而， 一些不规范的长租公寓

或住房租赁企业采用房租 “高进低

出” “长收短付” 的经营模式， 给

房东和租客带来一定风险。 业内人

士提醒， 房东和租客要警惕不正常

租金的诱惑， 增强法律意识。

长租公寓“爆雷”

7 月 7 日， 中国房地产估价师

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 (中房学) 发

布风险提示称， “高进低出” “长

收短付” 模式不可持续， 极易出现

资金链断裂， 会给房东和租客带来

重大经济损失。 一些不法企业和个

人还利用这种模式形成 “资金池”，

待积累大量资金后卷款跑路。 中房

学提醒， 务必谨防此类陷阱， 免遭

经济损失 ， 防止房屋租赁纠纷缠

身。

长租公寓近几年在我国的发展

风起云涌， 从资本的大举进入， 到

一些长租公寓企业高价抢租赁房

源， 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不少风险。

业内人士总结， 2019 年有 50 余家

长租企业爆雷。

今年上半年， 受疫情影响， 长

租公寓出租率下降， 长租公寓企业

现金流随即吃紧， 相继传出企业资

金链断裂的消息。

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黄罗平认为， 长租公寓企业出现

资金链断裂跑路情况后， 对房东而

言， 长租公寓经营人不能按时支付

租金， 房东将直接面临租金损失。

对租客而言 ， 则面临着已缴纳的

租金被长租公寓经营人挪用 、 侵

吞的风险 ， 即使租客已向长租公

寓经营人缴纳了租金 ， 但在房东

未收到租金而要求收回房屋的情

形下 ， 也面临着要向房东交还房

屋的风险。

此外， 在房屋租赁市场上还存

在 “租赁贷” 的情况。

黄罗平介绍， 如果租客以租赁

贷款的形式与银行签订合同支付租

金， 租客与金融机构之间有一层借

贷法律关系。 一旦长租公寓企业爆

雷跑路， 租客有可能遭到银行的资

金追讨。

租金过高过低应警惕

面对市场的乱象和风险， 中房

学发出租房提示： 房东和租客要谨

慎选择住房租赁企业， 可通过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门网站、 住房租赁管

理服务平台、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等渠道查询企业相关信息，

拒绝接受不良企业提供的房屋租赁

服务；

租客不要受过低租金或租金打

折的诱惑， 房东切勿被过高租金所

吸引；

租客不宜一次性预付长期租

金， 防范住房租赁企业在租期未到

时便卷款跑路或倒闭；

广大房地产中介机构及其人员

要恪守执业准则， 对提供非正常高

佣金委托收房、 出房的住房租赁企

业要格外提高警惕。

黄罗平提醒， 对于房东而言，

要特别注意与长租公寓经营人签订

的合同内容， 防范对自身不利的霸

王条款、 格式条款等， 增强法律意

识。

一旦发生纠纷， 则需要及时维

权， 保留证据， 通过法律途径追讨

租金和违约金， 并拿回房屋， 将损

失降到最低。

对于租客而言， 签订合同时，

不仅要询问房屋权属， 还要核实长

租公寓经营人的权利来源是否合

法、 有效， 如果发现长租公寓经营

人存在诈骗、 侵占、 挪用资金等涉

嫌违法犯罪的行为， 要及时报警维

权。

如果确因疫情导致纠纷发生

的 ， 则建议房东 、 长租公寓经营

人、 租客或金融机构等相关市场主

体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来协调处

理租金调整、 合同变更或解除等事

宜。

无法协商一致时， 则通过法律

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景晖智库首席经济学家胡景

晖认为 ， 长租公寓应该通过立法

进行规范 ， 在立法的基础上加强

行业监管 ， 同时加强政策扶持 ，

才能使行业走上长期稳定健康的

轨道。

（亢舒）

 资料照片


